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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土地是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亦是國家建設與經濟發展的根基，

透過市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區段徵收之整體開發方式，開闢

各項基礎公共設施，創造優質生活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為國家

建設發展扎下堅實的基礎；公共工程施工品質優劣，不僅影響社會大

眾對政府施政之評價，更與民眾居住生活品質息息相關，因此，政府

各機關（單位）皆將其列為施政之督導重點。 

 

    經統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 100 年 11 月至 103 年 10 月自

行辦理或委外辦理（不含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代辦）市地重劃、農

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等類型工程施工查核成績，列甲等比例為

27.36%（29 件/106 件），顯見公共工程施工品質仍有進步空間。 

 

    本處對於市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無

論規劃、設計、施工監造或是專案管理皆有多年豐富經驗，103 年施

工查核成績獲甲等比例為 75%（24 件/32 件），鑑於目前直轄市、縣（市）

政府中除臺北及高雄 2市設有土地開專責單位外，其餘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地政單位編制專責工程人員普遍較少或無，及內政部中央主管

機關過去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係以行政作業面為主，為能輔導

及提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市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

區段徵收公共工程施工品質，本處遂於 104 年起研擬「各直轄市、縣

（市）市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督導實施計畫」，

邀請內政部及辦理土地開發公共工程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共同研

商，並於 104 年 5 月 25 日經內政部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4128 號

函准予辦理在案。本處自 104 年 8 月起依前開核定督導實施計畫辦理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轄相關土地開發公共工程（在建標案）督

導作業，並對督導後之結果進行檢討分析及研擬具體改進措施建議供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政府參辦，藉以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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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督導情形 

一、104 年至 105 年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報轄區內辦理市地重

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區段徵收等工程標案資料經彙整摘述如

次： 

（一）公辦部分： 

     市地重劃工程計有臺北市等 9個直轄市、縣政府辦理，

列辦區數為 24 區，工程標案有 27 案。區段徵收工程計有臺

北市等 8個直轄市、縣政府辦理，列辦區數為 10 區，工程標

案有 24 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工程無辦理案件。彙整資料如

表 1。 

表 1：公辦工程標案彙整資料表 

公辦區數（標案數） 直轄市、 

縣（市） 市地重劃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區段徵收 
備註 

臺北市 2（2） 無 1（4）  

新北市 無 無 1（1）  

臺中市 5（7） 無 2（11）  

臺南市 3（4） 無 1（2）  

高雄市 8（8） 無 無  

宜蘭縣 2（2） 無 1（1）  

新竹縣 無 無 2（3）  

苗栗縣 1（1） 無 無  

雲林縣 1（1） 無 1（1）  

臺東縣 1（1） 無 無  

花蓮縣 1（1） 無 無  

金門縣 無 無 1（1）  

合計 24（27） 無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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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辦督導工區： 

    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報轄區內公辦市地重劃、公辦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區段徵收共計 51 個工程標案資料，考量督導

效益及行政資源，將近 1次查核成績甲等以上或 3個月內曾受各

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或工程進度低於 10%以下或工程進度高

於 90%以上或屬局部設施施作（新增或修繕等）未納入督導範圍，

故 104 年至 105 年（截止至 6月份前）本處督導新北市等 6個直

轄市、縣政府轄管列辦工程標案共計 8案，詳如表 3。 

表 3：督導公辦工程標案資料表  

直轄市、縣（市） 督導日期 工程名稱 備註 

新北市 104.12.24 
新北市新店中央新村北側區
段徵收開發工程 

 

104.11.13  
臺中市第 14 期市地重劃工程
第五工區工程（A） 

簡稱： 

中 1 

105.3.29 
臺中市政府水湳經貿園區區
段徵收工程第 6 標景觀暨機
電工程 

簡稱： 

中 2 臺中市 

105.4.29 
臺中市捷運文心北屯線機廠
及車站區段徵收工程－第四
工區 

簡稱： 

中 3 

臺南市 105.3.17 
臺南市南台南站副都心第一
期區段徵收工程（北工區） 

 

高雄市 104.9.3  
高雄市第六十九期市地重劃
工程 

 

新竹縣 104.9.23  
芎林鄉都市計畫農業變更住
宅區區段徵收公共設施工程 

 

金門縣 105.5.20 
金門大橋兩端橋頭周邊地區
區段徵收公共設施開發工程
（金寧基地） 

 

合計 共 8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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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辦督導工區： 

    自辦重劃區施工總工程進度達 30%及 75%時，重劃區重劃會應

向管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查核或自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區理事會向管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檢查時，本處再配合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查核（或檢查）事宜時派員會同辦

理督導作業。104 年至 105 年（截止至 6月份前）本處督導桃園

市等 6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轄管列辦工區共計 15 區，詳如表

4。 

表 4：督導自辦工程標案資料表 

直轄市、縣（市） 督導日期 工程名稱（自辦市地重劃） 備註 

桃園市 104.8.25 
「桃園市龜山區半嶺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工

程」第二次工程查核。 

簡稱： 

半嶺 

104.8.13 
「臺南市第 112 期怡北（七）自辦市地重劃

工程」30%查核。 

簡稱： 

怡北（七）

104.8.18 
「臺南市第 93 期海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工

程」75%查核。 

簡稱： 

海前（二）

104.9.24 
「臺南市第 98 期布袋嘴自辦市地重劃區」不

定期查核。 

簡稱： 

布袋嘴 

104.11.6 
「臺南市第 124 期新營區新營（二）自辦市

地重劃工程」75%查核。 

簡稱： 

新營（二）

臺南市 

105.1.8 
「臺南市第 116 期永康大灣自辦市地重劃

區」75%查核。 

簡稱： 

大灣 

104.9.30 

「高雄市第 46 期左營區新庄段七小段自辦

市地重劃工程」污水下水道及道路側溝工程

進度達 75%查核。 

簡稱： 

新庄段 

104.11.13 
「高雄市第五十期仁武區東草潭自辦市地重

劃區」75%查核。 

簡稱： 

東草潭 

高雄市 

104.12.29 
「高雄市第五十六期美濃區中圳段文四自辦

市地重劃工程」30%查核。 

簡稱： 

文四 

基隆市 104.11.3 
「基隆市代天府第一期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

工程」75%查核。 

簡稱： 

代天府 

 

 

 

 

 



第 5 頁，共 44 頁 

表 4（續）：督導自辦工程標案資料表 

直轄市、縣（市） 督導日期 工程名稱（自辦市地重劃） 備註 

104.11.23 
「彰化縣北斗鎮中政自辦市地重劃工程」75%

查核。 

簡稱： 

中政 

104.12.8 
「彰化縣溪湖鎮中英自辦市地重劃工程」30

％查核。 

簡稱： 

中英 
彰化縣 

105.1.25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工程」30

％查核。 

簡稱： 

十甲 

104.10.5 
「內埔鄉光明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工程」30%

查核。 

簡稱： 

光明（30%）
屏東縣 

105.1.25 
「內埔鄉光明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工程」75%

查核。 

簡稱： 

光明（75%）

合計 共 15 區 



參、檢討分析 

 一、公辦部分： 

      依督導新北市政府等 4個直轄市、縣政府辦理工程所見缺

失，歸納為品質管理制度、施工品質、環境管理、安全管理及工

程進度等 5大項並統計其缺失情形如次：  

（一）品質管理制度： 

經統計各品檢機關（單位）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5。 

表 5：公辦品質管理制度缺失項目統計表 

臺中市 品檢 

機關 

（單位） 

 新

北

市
中

1 

中

2 

中

3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新

竹

縣 

金

門

縣

合

計

查核、督導或查驗之缺失追
蹤改善紀錄內容不確實或
不完整。 

ˇ ˇ   ˇ ˇ ˇ  5 工程主
辦機關
（含專
案管理
廠商） 

工程基本資料填報內容、其
他「文件」及「紀錄」等相
關資料不確實或不完整。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8 

材料/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
理標準或檢驗停留點未符
合需求或不完整。 

ˇ ˇ   ˇ ˇ   4 

抽查施工作業或抽驗材料
設備未符合需求或不確實。 ˇ ˇ ˇ  ˇ ˇ ˇ ˇ 7 

其他「文件」及「紀錄」等
相關資料未符合需求或不
完整。 

 ˇ  ˇ ˇ ˇ ˇ ˇ 6 

監造報表未落實執行或記
載不完整。 ˇ ˇ   ˇ ˇ ˇ ˇ 6 

監造 
單位 

無協調及整合履約界面或
不確實   ˇ      1 

受督導機關 

  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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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續）：公辦品質管理制度缺失項目統計表 

臺中市 品檢 

機關 

（單位） 

 新

北

市
中

1 

中

2 

中

3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新

竹

縣 

金

門

縣

合

計

分項工程施工要領或品質
管理標準，未符合需求或不
完整。 

ˇ    ˇ   ˇ 3 

施工日誌未落實執行或記
載不完整。 ˇ ˇ    ˇ  ˇ 4 

材料/設備及施工之檢驗時
機或檢驗頻率或內容未符
合需求或不確實。 

ˇ     ˇ ˇ  3 

督察紀錄表記載未符合需
求或不完整。 ˇ   ˇ  ˇ   3 

材料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
料設備檢（試）驗管制總
表，未予審查或未符合工程
需求或不完整。 

ˇ   ˇ ˇ ˇ   4 

自主檢查表未落實執行，或
檢查標準未訂量化値、容許
誤差值，或未確實記載檢查
值。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8 

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
措施之提出及追蹤等未符
合需求或不完整。 

 ˇ       1 

其他「文件」及「紀錄」等
相關資料未符合需求或不
完整。 

ˇ  ˇ ˇ ˇ ˇ ˇ ˇ 7 

承攬 
廠商 

「材料」及「施工」之不合
格品管制作業未符合需求
或不完整。 

 ˇ     ˇ  2 

合計 
1

2 

1

0 
5 6 

1

0 

1

2 
9 8 

7

2 

受督導機關 

  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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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品質： 

     經統計各分項工程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6，其分項工程缺失項

目百分比如圖 1。 

表 6：公辦施工品質缺失項目統計表 

臺中市 

分項工程 

 新

北

市
中

1 

中

2 

中

3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新

竹

縣 

金

門

縣

合

計

基地及路堤之舖築與壓實  ˇ    ˇ   2 

人行道面層 ˇ ˇ ˇ  ˇ ˇ  ˇ 6 道路工程 

其他附屬設施或施工     ˇ ˇ  ˇ 3 

安裝或澆置蓋板 ˇ    ˇ ˇ ˇ ˇ 5 雨 水 下 水
道工程 

其他附屬設施或施工   ˇ ˇ    ˇ 3 

安裝或澆置溝體     ˇ    1 

安裝或澆置蓋板     ˇ    1 
污 水 下 水
道工程 

其他附屬設施或施工        ˇ 1 

基礎及支撐  ˇ ˇ ˇ ˇ ˇ  ˇ 6 路燈、號誌
工程 

接地施工  ˇ   ˇ    2 

植穴開挖及施基肥   ˇ ˇ    ˇ 3 

種植、支柱或保護措施   ˇ ˇ ˇ  ˇ  4 

養護措施   ˇ      1 

公園、綠地
工程 

其他附屬設施或施工   ˇ    ˇ  2 

受督導機關 

  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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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續）：公辦施工品質缺失項目統計表 

臺中市 

分項工程 

 新

北

市
中

1 

中

2 

中

3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新

竹

縣 

金

門

縣

合

計

安裝或澆置溝體       ˇ  1 共 同 管 道
供 給 管 工
程 其他附屬設施或施工  ˇ ˇ      2 

混凝土施工    ˇ   ˇ ˇ 3 

模板施工       ˇ  1 

土方施工       ˇ  1 

其他工程 

其他附屬設施或施工   ˇ ˇ   ˇ ˇ 4 

合計 2 5 9 6 8 5 8 9 
5

2 

受督導機關 

  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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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程 

17% 

雨水下水道工程 

15% 

21% 

6% 
污水下水道工程 

15% 

道路工程  

 

 

 
共同管道供給工程 6% 

20% 

 

 

 

公園、綠地工程 

 

 

路燈、號誌工程 
 

    

                   圖 1：施工品質之分項工程缺失項目百分比 

 

 



（三）環境管理： 

     經統計環境管理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7，其缺失項目百分比如

圖 2。 

表 7：公辦環境管理缺失項目統計表 

臺中市  新

北

市
中

1 

中

2 

中

3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新

竹

縣 

金

門

縣

合

計

工地是否保持清潔（如開挖後土方或廢
棄物是否依規定運棄），施工污染路面或
溝內淤積物是否頹時清理。 

  ˇ   ˇ ˇ  3 

工程材料、施工機具堆置之情形。 ˇ ˇ ˇ  ˇ ˇ ˇ ˇ 7 

施工範圍內是否有塵土飛揚之情形。 ˇ ˇ     ˇ ˇ 4 

合計 2 2 2 0 1 2 3 2 
1

4 

受督導機關 

  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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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是否保持清潔

（如開挖後土方或

廢棄物是否依規定

運棄），施工污染路

面或溝內淤積物是

 

 

 

施工範圍內是否

有塵土飛揚之情

21% 

29% 

 

 

 

 
工程材料、施工機具

堆置之情形。 

50% 

 

                   圖 2：環境管理之缺失項目百分比 

 

 



（四）安全管理： 

     經統計安全管理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8，其缺失項目百分比如

圖 3。 

表 8：公辦安全管理缺失項目統計表 

臺中市  新

北

市
中

1 

中

2 

中

3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新

竹

縣 

金

門

縣

合

計

施工路段行車安全措施之設置情形。    ˇ   ˇ ˇ 3 

警示設備（含夜間警示燈）之設置情形。  ˇ  ˇ  ˇ ˇ  4 

施工人員是否配戴安全設施。  ˇ       1 

模板支撐、鷹架設施及圍籬等設置情形。      ˇ ˇ  2 

開挖低漥處護欄、護網之設置情形。 ˇ    ˇ  ˇ  3 

合計 1 2 0 2 1 2 4 1 
1

3 

受督導機關 

  缺失項目 

 

施工路段行車安全
措施之設置情形。  

開挖低漥處護欄、

護網之設置情形。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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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支撐、鷹架設施

及圍籬等設置情形。 

15% 
警示設備（含夜間警
示燈）之設置情形。

8% 
31% 

 
施工人員是否

配戴安全設施。  

                 圖 3：安全管理之缺失項目百分比 

 



（五）工程進度： 

     經統計工程進度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9，其缺失項目百分比

如圖 4。 

表 9：公辦工程進度缺失項目統計表 

臺中市  新

北

市
中

1 

中

2 

中

3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新

竹

縣 

金

門

縣

合

計

本工程各類試（檢）驗辦理之情形。  ˇ     ˇ ˇ 3 

承包商專任工程人員督導情形。     ˇ    1 

合計 0 1 0 0 1 0 1 1 4 

受督導機關 

  缺失項目 

 

 
承包商專任工程人

員督導情形。  

第 12 頁，共 44 頁 

 

施本工程各類試（檢）

驗辦理之情形形。 
25% 

 

75%  

 

 

                圖 4：工程進度之缺失項目百分比 

 

 

 

 



（六）督導程果統計： 

     就品質管理、施工品質、環境管理、安全管理及工程進度等

5大項督導所見缺失次數統計如表 10，其中以品質管理缺失

最多，約占各主項缺失次數總和之 46%，如圖 5。 

表 10：公辦各主項缺失統計表 

 品質管理 施工品質 環境管理 安全管理 工程進度 總計 

新北市 12 2 2 1 0 17 

中 1 10 5 2 2 1 20 

中 2 5 9 2 0 0 16 
臺中

市 
中 3 6 6 0 2 0 14 

臺南市 10 8 1 1 1 21 

高雄市 12 5 2 2 0 21 

新竹縣 9 8 3 4 1 25 

金門縣 8 9 2 1 1 21 

小計 72 52 14 13 4 155 

  主項 

  縣市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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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度  
3% 

8% 
安全管理  

9%  
環境管理 

46% 

品質管理 
 

 
34% 

 

施工管理  

           圖 5：公辦各主項缺失百分比 



二、自辦部分： 

    依督導桃園市政府等 6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轄管自辦重

劃工程所見缺失，歸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監督自辦市地重

劃公共設施工程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規定辦理情形、

施工品質、環境管理、安全管理及工程進度等 5大項，並統計其

缺失情形如次： 

（一）注意事項規定辦理情形： 

經統計注意事項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11，其缺失項目百分比

如圖 6。 

表 11：注意事項規定辦理情形缺失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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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合

計

直轄市、縣
（市）政府是
否 辦 理 審
核，並函復重
劃區重劃會。 

          ˇ ˇ ˇ   3 

重劃區重劃
會所送工程
預算書、圖及
監造等各項
資料，是否經
相關工程技
師簽證。 

  ˇ   ˇ     ˇ ˇ ˇ   5 

直轄市、縣
（市）政府是
否辦理查核
作業。 

             ˇ ˇ 2 

受督導機關 

工區 

缺失項目 



表 11（續）：注意事項規定辦理情形缺失統計表 

第 15 頁，共 44 頁 

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合

計

重劃區重劃
會是否於總
工程進度 30%
及 75%時，即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
請實施查核。 

  ˇ  ˇ           2 

合計 0 0 2 0 1 1 0 0 0 0 2 2 2 1 1 
1
2 

受督導機關 

工區 

缺失項目 

 

 

 

重劃區重劃會是否於
總工程進度 30%及 75%
時，即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實施
查核。 

25% 

直轄市、縣（市）政府

是否辦理審核，並函復

重劃區重劃會。 17% 

 
17% 

41% 

重劃區重劃會所送工程預

算書、圖及監造等各項資

料，是否經相關工程技師

簽證。 

 

 

直轄市、縣（市）

政府是否辦理查核

作業。 

 

              圖 6：注意事項規定辦理情形之缺失項目百分比 

 

 



（二）施工品質： 

經統計各分項工程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12，其分項工程缺失

百分比如圖 7。 

表 12：自辦施工品質缺失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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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合
計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基地及路
堤之舖築
與壓實 

ˇ ˇ ˇ        ˇ  ˇ   5

瀝青混凝
土舖面 ˇ  ˇ ˇ ˇ ˇ      ˇ   ˇ 7

道路 

工程 

人行道面
層 ˇ  ˇ ˇ  ˇ          4

安裝或澆
置溝體 

ˇ   ˇ ˇ ˇ      ˇ ˇ ˇ  7

安裝或澆
置蓋板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
3

雨 水
下 水
道 

工程 
其他附屬
設施或施
工 

              ˇ 1

安裝或澆
置蓋板 

    ˇ         ˇ  2污 水
下 水
道 

工程 
其他附屬
設施或施
工 

 ˇ  ˇ ˇ           3

缺分項工程 失項目 

工區簡稱 

受督導機關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lw/02778.pdf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lw/02778.pdf


表 12（續）：自辦施工品質缺失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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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合
計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基礎及支
撐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
1 

缺失項目 分項工程 

工區 

受督導機關 

接地施工      ˇ    ˇ   ˇ   3 路燈、號
誌工程 

其他附屬
設施或施
工 

  ˇ ˇ    ˇ  ˇ      4 

種植、支
柱或保護
措施 

         ˇ      1 

養護措施    ˇ            1 
公園、綠
地工程 

其他附屬
設施或施
工 

  ˇ ˇ  ˇ         ˇ 4 

混凝土施
工 

ˇ     ˇ     ˇ ˇ    4 

模板施工      ˇ       ˇ   2 

土方施工     ˇ ˇ      ˇ ˇ  ˇ 5 

其 他 工
程 

其他附屬
設施或施
工 

ˇ  ˇ ˇ  ˇ     ˇ  ˇ   6 

合計 8 4 8 1
0 

7 1
1 

1 2 2 5 3 5 7 4 6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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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施工品質之分項工程缺失項目百分比 

（三）環境管理： 

經統計環境管理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13，其缺失項目百分比

如圖 8。 

表 13：自辦環境管理缺失項目統計表 

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合

計

工地是否保
持清潔（如開
挖後土方或
廢棄物是否
依 規 定 運
棄），施工污
染路面或溝
內淤積物是
否頹時清理。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

2 

受督導機關 

工區 

缺失項目 

污水下水道工程 

路燈、號誌工程 

道路工程 

6% 

22% 

其他工程 

雨水下水道工程 
公園、綠地工程 

25% 

19% 

7% 

21% 



表 13（續）：自辦環境管理缺失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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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合

計

工程材料、施
工機具堆置
之情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
0

施工範圍內
是否有塵土
飛揚之情形。 

ˇ ˇ       ˇ   ˇ ˇ ˇ  6

民情反映事
項之處理情
形。 

   ˇ ˇ ˇ          3

合計 2 3 2 3 3 2 2 2 2 0 2 2 2 2 2 3
1

受督導機關 

工區 

缺失項目 

19% 

民情反映事項

之處理情形。 

施工範圍內是
否有塵土飛揚
之情形。 

 

39% 

工地是否保持清潔(如
開挖後土方或廢棄物是
否依規定運棄)，施工污
染路面或溝內淤積物是
否頹時清理。 

 10% 

 

 

 

32%  

工程材料、施工機

具堆置之情形。 

 

 

                    圖 8：環境管理之缺失項目百分比 

 



（四）安全管理： 

經統計安全管理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14，其缺失項目百分比

如圖 9。 

表 14：自辦安全管理缺失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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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合

計

施工路段行
車安全措施
之設置情形。 

ˇ  ˇ ˇ  ˇ        ˇ ˇ 6 

警示設備（含
夜間警示燈）
之設置情形。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1
2 

施工人員是
否配戴安全
設施。 

         ˇ     ˇ 2 

開挖低漥處
護欄、護網之
設置情形。 

ˇ     ˇ   ˇ ˇ ˇ ˇ ˇ   7 

合計 2 1 1 2 1 3 1 1 2 3 2 2 2 2 2 2
7 

受督導機關 

工區 

缺失項目 

 

 

 

 

 



 

 

 

 

 

 

圖 9：安全管理之缺失項目百分比 

 

（五）工程進度： 

經統計工程進度之缺失項目情形如表 15，其缺失項目百分比

如圖 10。 

表 15：自辦工程進度缺失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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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合

計

預定進度與
實際進度之
稽查。 

 ˇ ˇ ˇ   ˇ         4 

本工程與各
類管線工程
配合之情形。 

  ˇ     ˇ      ˇ  3 

受督導機關 

工區 

缺失項目 

施工人員是
否配戴安全
設施。 

開挖低漥處護欄、

護網之設置情形。 

22% 

44% 

8% 

26% 

警示設備(含夜間警示
燈)之設置情形。 

施工路段行車安
全措施之設置情
形。 



表 15（續）：自辦工程進度缺失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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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基
隆
市 

彰化縣 

屏
東
縣 

 

半
嶺 

怡
北
︵
七
︶

海
前
︵
二
︶ 

布
袋
嘴 

新
營
︵
二
︶

大
灣 

新
庄
段

東
草
潭

文
四

代
天
府

中
政 

中
英 

十
甲 

光
明

︵

3
0
% 

︶

光
明

︵

7
5
% 

︶

合

計

落後工程趕
工計畫之執
行情形。 

 ˇ ˇ ˇ            3 

承包商專任
工程人員督
導情形。 

 ˇ ˇ ˇ  ˇ     ˇ   ˇ ˇ 7 

合計 0 3 4 3 0 1 1 1 0 0 1 0 0 2 1 1
7 

受督導機關 

工區 

缺失項目 

 

 

 

 41% 

23% 

承包商專任工程
人員督導情形。 

預定進度與實際
進度之稽查。 

 
18% 

本工程與各類管
線工程配合之情
形。 

 

18%  
落後工程趕工計
畫之執行情形。 

            圖 10：工程進度之缺失項目百分比 

 

 



（六）督導程果統計： 

就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理情形、施工品質、環境管理、安全

管理及工程進度等 5大項督導所見缺失次數統計如表 16，其

中以施工品質缺失最多，約占各主項缺失次數總和之 47%，如

圖 11。 

表 16：自辦各主項缺失統計表 

縣市別  
注意事項相關規
定辦理情形 

施工
品質 

環境
管理 

安全
管理 

工程
進度 小計 總計 

桃園市 半嶺 0 8 2 2 0 12 12 

怡北（七） 0 5 3 1 3 12 

海前（二） 2 8 2 1 4 17 

布袋嘴 0 10 3 2 3 18 

新營（二） 1 8 3 1 0 13 

臺南市 

大灣 1 11 2 3 1 18 

78 

新庄段 0 1 2 1 1 5 

東草潭 0 2 2 1 1 6 高雄市 

文四 0 2 2 2 0 6 

17 

基隆市 代天府 0 5 0 3 0 8 8 

中政 2 3 2 2 1 10 

中英 2 5 2 2 0 11 彰化縣 

十甲 2 9 2 2 0 15 

36 

光明 

（30%） 
1 4 2 2 2 11 

屏東縣 
光明 

（75%） 
1 6 2 2 1 12 

23 

小計 12 87 31 27 17 174 174 

  主項 

  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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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相關
規定辦理情形 工程進度  

 

15% 

 7% 

18% 

10% 

 安全管理 

 

施工品質 
 50% 

 

環境管理  

                圖 11：自辦各主項缺失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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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常見缺失與建議改善方法 

一、公辦（市地重劃工程及區段徵收工程）： 

          本處於辦理督導作業完成後，將督導紀錄函送受督導機關，並

請受督導機關督促轄管專案管理、監造及施工廠商於 1個月內改善

完成，且將改善結果副知本處，經查除高雄市政府從 104 年 9月 3

日督導至今，仍未將改善結果副知本處外，其餘受督導機關均依上

開內容辦理。 

          經分析與彙整新北市等 6個直轄市、縣政府之督導紀錄，就常

見缺失項目之建議改善方法，分別為品質管理制度、施工品質、環

境管理、安全管理及工程進度等 5大項及其他建議，分述如下： 

（一）品質管理： 

1.工程主辦機關（含專案管理廠商）：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為 

專案管理單位每週辦理之工地
現場督導，後續缺失改善追蹤
紀錄不完整。 

工程基本資料
填報內容、其
他「文件」及
「紀錄」等相
關資料不確實
或不完整。 

專案管理機關將主辦機關督導
紀錄列冊存檔，惟該份督導紀
錄無主辦機關簽章。 

專案管理單位應不定時協助主
辦機關督促監造單位與施工廠
商，其相關督導作為應確實紀錄
（含相片），並專卷彙整成冊。 

2.監造單位：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瀝青作業施工抽查紀錄表未依
檢驗標準確實記載。 

抽查施工查驗紀錄表，水溶性
氯離子含量標準未隨 CNS3090
更新修正為 0.15kg/m3。 

抽查施工作業
或抽驗材料設
備未符合需求
或不確實。 污水管線埋設工程施工抽查紀

錄表，抽查時機未依實際勾選。 

1. 監造單位應分別執行檢驗停
留點查驗及工程抽查作業，
且不定時執行各項施工中及
完成後抽查，其相關作為應
確實填寫查驗紀錄表內，並
儘可能具體量化檢查標準。 

2. 監造計畫書內相關抽查（驗）
標準，應即時參酌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規定進行更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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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攬廠商：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瀝青混凝土自主檢查表面層鋪
築寬度及厚度之檢驗標準有
誤。 

施工廠商之排水溝鋼筋自主檢
查日期在監造單位查驗日期之
後。 

自主檢查表未
落實執行，或
檢查標準未訂
量化値、容許
誤差值，或未
確實記載檢查
值。 

施工廠商各工項自主檢查部分
合格率為百分之百，而監造抽
查驗及主辦機關查核或督導均
列有缺失，顯見廠商自主檢查
宜再加強並確實處理。 

1. 自主檢查表檢查項目應針對
各工程契約規範之主要施作
項目編製。 

2. 檢查標準及實際檢查值皆應
予以量化，再加以判定是否
合格。 

3. 監造單位應不定時查驗施工
廠商是否確實執行自主檢
查，其相關作為應確實紀錄
（含相片）。 

（二）施工品質： 

1.道路工程：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人行步道舖面下陷、人行步道
磚多處切磚處成鋸齒狀及存有
裂痕。 

人行道鋪面磚與周邊界石，局
部高差較大處應調整平整。 人行道面層 

人行步道之高壓磚已出現白樺
現象，且有舖設半磚以下之尺
寸，日後恐易剝落或抗壓力不
足而破損。 

鋪設人行道或鋪築磚石塊人行
道時，應確認路基之壓實度是否
符合規定，以避免造成不均勻沉
陷等缺陷，另鋪築磚石塊時，應
擬定鋪築計畫，以降低磚石塊切
割之數量，及避免因磚石塊不完
整而能易破損，進而影響整體美
觀與用路人之安全。 

2.公園、綠地工程：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支架有裂開或末端有破損之情
形。 

種植、支柱或
保護措施 

植栽支架與樹木固定處未依設
計圖說施設纏布。 

施工廠商應適時派員巡視，以落
實自動檢查，若有發現缺失時，
應立即改善，並將相關作為做成
紀錄（含相片），另支架與樹木
接觸處應墊以布條或柔軟物
質，以免樹木受傷，且設立時，
應力求整齊美觀，所有支柱應予
以防腐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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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管理：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使用後剩餘材料如污水推進
管、模板等未能堆疊整齊。 

不合格品材料堆置位置，未與
其他良品區別。 

工程材料、施
工機具堆置之
情形 

鋼筋堆置未墊高並以帆布覆
蓋。 

施工廠商應維持工地之清潔與
整齊，任何工程暫時不需使用之
臨時工程、施工機具、材料或其
他物品應於工地內規劃存放區
域，並應做好適當的防護與管制
作為，其相關作為應確實紀錄
（含相片）。 

（四）安全管理：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挖土機之操作半徑範圍內未裝
設倒車或旋轉警示燈及蜂鳴
器，以警示周遭其他工作人員。 

道路側溝開口處未設置安全警
示設施。 

警示設備（含
夜間警示燈）
之設置情形 

工區出入口處應加強安全警示
設施。 

施工廠商應確實依照職業安全
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
等法令規定擬定自動檢查計
畫，落實實施自動檢查，若有缺
失時，應立即改善，並將相關作
為做成紀錄（含相片）。 

（五）工程進度：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污水管線工程已完成，惟漏水
試驗尚未辦理。 本工程各類試

（檢）驗辦理
之情形 

汙水幹管及用戶管直管漏水試
驗及 TV 檢視試驗未作好時程
點管控。 

施工廠商應確實依照品質管理
計畫直接管制施工、製造及安裝
之品質，並落實檢驗與試驗事
宜，其相關作為應做成紀錄（含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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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其他建議： 

1.工區內已施作完成之設施如需配合民眾使用需求，而先行開

放使用之相關公共設施，其相關設計變更及部分驗收等程序

請工程主辦機關應儘速完成，以免衍生與施工廠商履約之爭

議，另應加強工地相關安全措施維護，以杜絕民眾誤入工地

發生工案事件。 

2.各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時，工程主辦機關應儘量以簡報

模式簡要說明本工程重點項目及特性，俾督導委員能迅速瞭

解各相關執行單位辦理情形。 

3.工程範圍內都市計劃樁、範圍邊界界址及截角位置應於施工

前先行檢測並作成紀錄備查，避免日後完工檢測或驗收作業

時始發現施工位置與公告坐標資料不一致。 

4.工區內如有地上物未於拆除期限內拆除或臨遷完成或管線

遷移延宕等因素而影響施工要徑作業部分，因儘速邀請權責

機關（單位）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並落實管控施工進度。 

5.工程主辦機關辦理發包時，若能編列二級品管費用，將有利

監造單位落實辦理相關抽查事宜。 

6.住宅區坵塊因日後仍有建築開發行為，其旁之人行道可採較

經濟且快速之混凝土刷面型式（俗稱 PC 刷毛），而公園及綠

地旁之人行道方可採混凝土磚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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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辦（市地重劃工程）： 

          本處於辦理督導作業完成後，將督導紀錄函送受督導機關，其

中高雄市新庄段、東草潭、文四、基隆市代天府、彰化縣中政及屏

東縣光明等 6個重劃區重劃會皆有將改善結果函復轄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備查。 

          經分析與彙整桃園市等 6個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督導紀錄，

就常見缺失項目之建議改善方法，分別為「直轄市縣（市）政府監

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相

關規定辦理情形、施工品質、環境管理、安全管理及工程進度等 5

大項及其他建議，分述如下： 

（一）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理情形：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是
否辦理審核，
並函復重劃區
重劃會。 

有關中政、中英及十甲等 3 個
重劃區重劃會所送工程預算
書、圖等，彰化縣政府以原則
同意函復重劃會。 

請彰化縣政府應依據獎勵土地
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32 條規定，就設計書圖及工程
預算應由工程主管機關核定。 

重劃區重劃會
所送工程預算
書、圖及監造
等各項資料，
是否經相關工
程技師簽證。 

有關海前(二)、大灣、中政、
中英及十甲等 5 個重劃區重劃
會所送工程預算書、圖及監造
計畫書等，有部分僅蓋技師執
業圖記而未簽署，與技師簽證
規則第 10 條不符，且路燈工程
設計書、圖部分，並未由電機
技師辦理簽證作業。 

請臺南市及彰化縣政府依據直
轄市縣(市)政府監督自辦市地
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注意事項第 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確
實審核工程設計書圖及預算是
否符合相關工程設計規範及預
算編列是否合理。。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是
否辦理查核作
業。 

有關光明(30%及 75%)查核會議
係由重劃會人員主持而非屏東
縣政府查核人員。 

請屏東縣政府直轄市縣(市)政
府監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
工程注意事項第 3條規定，為監
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
品質及施工進度等事項，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辦理查核作
業。 

重劃區重劃會
是否於總工程
進度30%及 75%
時，即各直轄
市、縣（市）
政府申請實施
查核。 

有關海前(二)及新營(二)等 2
個重劃區重劃會未於總工程進
度 30%及 75%時，即向臺南市政
府申請實施查核。 

請臺南市政府嗣後就自辦市地
重劃案件應加強管控施工查核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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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工品質： 

1.雨水下水道工程：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道路側溝蓋頂面有許多裂縫。 

道路側溝清掃孔框座有混凝土
殘料附著。 

安裝或澆置蓋
板 

水溝蓋版混凝土完成面膠結情
形不良。 

混凝土澆置時即應予以徹底搗
實，且於搗實應避免混凝土表面
產生乳沫及積水，以降低混凝土
表面產生孔穴、蜂窩或裂縫等缺
陷，另伸縮縫之施作位置應上下
對應，以達伸縮縫設置之功效。 

2.路燈、號誌工程：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號誌及路燈桿基礎螺桿施工中
未包覆，造成部分螺紋已受損。 

基礎及支撐 
已施設完成路燈及開關箱基礎
座螺栓未加保護措施。 

基礎螺栓應設置保護套等安全
措施，以避免應安全措施不足，
而影響其他用路人之安全。 

（三）環境管理：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施工完成之側溝內有土方淤積
嚴重。 

基地內尚有許多垃圾、雜物及
未用的材料。 

工地是否保持
清潔（如開挖
後土方或廢棄
物是否依規定
運棄），施工污
染路面或溝內
淤積物是否頹
時清理。 

部分開挖區域或原有地勢低窪
處有積水甚深情形，恐有安全
疑慮，應有適當防護措施及將
積水抽除。 

施工廠商應依據環境保護相關
法令規定，擬訂各項環境保護管
理及監視工作，對於施工中發生
之噪音、振動、煙塵、排放水水
質等，進行管理與監視，以免影
響周遭環境。 

（四）安全管理：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與區外住宅區相鄰處之護欄及
各項安全防護設施不足。 

圍籬尺寸不一及警示燈間距似
有過長。 

警示設備（含
夜間警示燈）
之設置情形。 

挖土機未裝設迴轉指示燈及蜂
鳴器。 

施工廠商應確實依照職業安全
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
等法令規定擬定自動檢查計
畫，落實實施自動檢查，若有缺
失時，應立即改善，並將相關作
為做成紀錄（含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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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程進度： 

缺失項目 態樣 建議改善方法 

專任工程人員未至工地辦理督
察。 承包商專任工

程人員督導情
形。 專任工程人員填具督察紀錄未依

照營造業法第 35 條落實記載。 

施工廠商應於工程施工查核
時，要求專任工程人員應赴現場
說明，並將專任工程人員督察情
形與相關作為應確實紀錄（含相
片）。 

（六）其他建議： 

        1.自辦市地重劃地區之公共設施工程，於施工前理事會應提報

經簽證之監造執行計畫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工程主管

機關備查，請各工程主管機關應落實辦理審查，並可參照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監造計畫製作綱要輔導理事會落實

執行品質管理標準作業程序，以確保重劃區內公共設施工程

品質。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內政部頒佈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監督自辦市地重劃公共設施工程注意事項」規定辦理實

施查核，請各公共設施主管（接管）機關應指派實務經驗較

資深之人員會同辦理，以避免因會同人員經驗不足，而無法

落實監督自辦市地重劃業務權責應盡作為。 

        3.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建立標準管控程序，確實掌握與追

蹤理事會於各階段應辦事項，並適時瞭解各階段辦理情形，以

達監督自辦市地重劃業務權責應盡作為，進而保障與維護土地

所有權人之相關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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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一、公辦督導： 

    新北市等 6個直轄市、縣政府辦理公辦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

工程事宜，皆有依照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相關規定辦理，

但工程進度部分普遍仍屬落後，其原因主要為地上物未於拆除期

限內拆除或臨遷完成或管線遷移延宕等因素造成進度延宕，而公

共設施工程品質方面仍有些許缺失或疏忽（如肆、督導常見缺失

與建議改善方法），希藉由本處至新北市等 6個直轄市、縣政府

進行實地督導，並對書面文件資料及施工現場提供多項具體意見

及建議，能讓新北市等 6個直轄市、縣政府事先瞭解、預防及改

善，以利受各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時，成績能有所精進。 

二、自辦督導：  

    桃園市等 6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自辦市地重劃公共

設施工程查核時，皆有函請各公共設施主管（接管）機關共同辦

理查核事宜，其中臺南市、彰化縣及屏東縣等 3個直轄市、縣政

府有聘請專家學者協助查核，但就公共設施工程品質方面仍有些

許缺失或疏忽（如肆、督導常見缺失與建議改善方法），而品質

管理制度方面仍有精進空間，桃園市等 6個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可參照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監造計畫製作綱要輔導

理事會督促監造單位依規定編製監造執行計畫，並據以落實辦

理，且其相關作為應確實紀錄（含相片），以確保自辦市地重劃

工程施工品質。 

 

 

 

 

 



 

相關工程督導相片 

一、公辦（市地重劃工程及區段徵收工程）： 

     （一）新北市政府：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部分雨水箱涵人孔壁表面有氣泡及孔洞

等。 

建議混凝土澆置時應徹底搗實，以降低表

面產生氣泡及孔洞。

部分道路伸縮縫施作尚有改進空間。 

建議專案管理單位、監造單位及施工廠

商將該項目列為抽查重點。 

 

工區內整地、開挖面積大，裸露地面寬

廣。 

建議加強防塵網之覆蓋或灑水作業，避免

揚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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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臺中市政府：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部分開口處未設置安全警示設施。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立即改善。

人行步道磚多處切磚處成鋸齒狀及存有

裂痕。 

建議擬定鋪築計畫，以降低磚石塊切割

之數量。 

部分基礎螺栓未設置保護套等安全措施。

建議基礎螺栓應設置保護套等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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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臺南市政府：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部分基礎螺栓未設置保護套等安全措施。

建議基礎螺栓應設置保護套等安全措施。

高差超過 1.5M 未做防墜措施。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立即改善。

部分開口處未設置安全警示設施。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立即改善。
 

2016/3/17 2016/3/17 

2016/3/17 20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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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高雄市政府：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部分基礎螺桿施工中未包覆，易造成螺

紋受損。 

建議全面檢討，並立即改善。 

工區內部分圍籬毀損及倒塌。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儘速予以復

原，以維工地安全。 

2015/9/3 2015/9/3 

2015/9/3 2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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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竹縣政府：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共同管道供給管部分，混凝土表面有蜂

窩或裂縫等。 

建議混凝土澆置時應徹底搗實，以降低

表面產生蜂窩或裂縫。 

部分開口處未設置安全警示設施。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立即改善。

 

 

2015/9/23 2015/9/23 

2015/9/23 201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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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金門縣政府：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原設計人行道上中華電信手孔維修吊環

突起，恐影響行人通行安全。 

建請研擬相關固定措施，並立即改善。

人行道側底部排水溝含有混凝土殘渣及

雜物。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立即改善。

2016/5/20 2016/5/20 

2016/5/20 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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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辦（市地重劃工程）： 

     （一）桃園市政府：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部分開口處未設置安全警示設施。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立即改善。

 

 

側溝部分，混凝土表面有裂縫或修補不佳

等。 

建議搗實時應避免混凝土表面產生乳沫

及積水，以降低表面產生裂縫或孔穴。 

2015/8/25 2015/8/25 

2015/8/25 201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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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臺南市政府： 

施工督導（會議）。 

 

部分基礎螺栓未設置保護套等安全措施。

建議基礎螺栓應設置保護套等安全措施。

桿線附近瀝青混凝土鋪面不平整。 

建議應徹底滾壓，直至均勻並達到所需

之壓實度時為止。 

桿線附近瀝青混凝土鋪面有孔洞。 

建議應徹底滾壓，直至均勻並達到所需之

壓實度時為止。 

2015/9/24 2015/9/24 

2015/9/24 
201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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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雄市政府：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部分基礎螺栓未設置保護套等安全措施。

建議基礎螺栓應設置保護套等安全措施。

部分開口處未設置安全警示設施。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立即改善。

 

側溝部分，混凝土表面有蜂窩或裂縫等。

建議混凝土澆置時應徹底搗實，以降低表

面產生蜂窩或裂縫。 

2015/11/13 2015/12/29 

2015/12/29 
2015/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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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隆市政府：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會議）。 

 

2015/11/3 2015/11/3 

2015/11/3 2015/11/3 

 

 

 

 
第 42 頁，共 44 頁 



 

 

     （五）彰化縣政府：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工區內整地、開挖面積大，裸露地面寬

廣。 

建議加強防塵網之覆蓋或灑水作業，避

免揚塵。 

建議應加強車行路徑（施工便道）之防制

污染措施。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3 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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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屏東縣政府：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會議）。 

 

施工督導（工區現場）。 

 

部分開口處未設置安全警示設施。 

建議應落實實施自動檢查，並立即改善。

2015/10/5 2015/10/5 

2015/10/5 201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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